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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90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签署《稀土储氢材料开发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稀土储氢材料开发合作协议》合作的具体内容相关的其他法律文件将

根据合作的进展情况另行签署，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的履行存在受国家政

策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影响完成的风险，对公司经营业绩暂不构成重大

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利用制氢环节的技

术和经验优势，重点发展制氢、储氢、运氢和氢能应用产业。公司下属子公司包

头市新达茂稀土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选矿、稀土焙烧冶炼、稀土氧化物分离、

稀土深加工等业务。公司下属子公司内蒙古鸿达氢能源及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稀土储氢技术、储氢装备的研究、开发及应用以及稀土在新材料中的应

用研究等业务。 

为加快氢气的存储及应用研究，2019年6月10日，公司与有研工程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工研院”或“乙方”）签署《稀土储氢材料开发合

作协议》，充分发挥公司在制氢、稀土等领域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和有研工研

院在固态储氢方面的技术优势，实现强强联合，共同开发稀土储氢材料。 

本次签订的《稀土储氢材料开发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无需提交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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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兴科东大街1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9ULE7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米绪军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1月11日 

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是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北京有色金属

研究总院）以全部研发类资产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承继有研集团直接管理的

全部研发单位，拥有10个国家级中心、实验室和研发制造基地，主要从事有色金

属新材料战略高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产业化关键技术和行业共性技术开发，中

试生产和成果孵化转化。在储氢材料研发方面，先后承担了50余项国家“863”、

“973”及科技攻关项目，研制出多种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系AB5及AB3

型、钛铁基AB型、钛基AB2型、钒基BCC固溶体型和镁基储氢材料与技术。有研工

研院积累了丰富的储氢材料与系统研发和工程化经验，形成了从材料研制、性能

测试、规模化生产到系统集成、综合性能评价等较为完备的储氢材料与系统研发

平台。 

公司与有研工研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合同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有研工研院未发生业务往来。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在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友好合作，资源共享,以开发低

成本高性能稀土储氢材料为合作重点，具体合作内容如下： 

（一） 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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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以现有的稀土资源为基础，提供稀土金属产品（镧铈混合稀土、镧、

铈等）。 

2、乙方利用自身的技术研究开发力量优势，根据甲方提供的稀土金属产品，

研发低成本高性能稀土储氢材料。 

3、产品研制成功后，甲乙双方合作进行产品的检定。 

（二） 成果转化 

1、甲乙双方共同协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推动研发产品的市场化和产业

化。 

2、根据具体产品和市场特点，双方可商议按照技术转让、技术入股和合资

建厂等方式，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三）知识产权归属 

甲乙双方各自独立研发产生的知识产权成果，归其单方所有，甲乙双方合作

研发产生的知识产权成果，归双方共同所有。 

（四）合作期限 

本合作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即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到期协议自行终止。

期满后双方可协商是否续签合作协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增“推动加氢等设施建设”；工信部、科技部、财政

部、国家能源局、发改委将制氢、运氢、加氢站等设备写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氢能政策密集出台，氢能源已经成为国家能源战略中的重点和全国人民

的共识。 

公司与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氢能应用产业链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符合国家政策关于发展新能源的政策导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合作将充分

发挥双方在稀土领域的产业优势和固态储氢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实现强强联合，

共同研发低成本高性能稀土储氢材料，有助于推动公司“制氢、储氢、运氢及氢

能应用产业链”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预计将为公司带来较好



4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本次《稀土储氢材料开发合作协议》合作的具体内容相关的其他法律文件将

根据合作的进展情况另行签署，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的履行存在受国家政

策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影响完成的风险，对公司经营业绩暂不构成重大

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依据本公告所述项目进展及协议履行情况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

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2、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与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的《稀土储氢材料开发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